读奥尔特加·加塞特《大学的使命》有感
DF1812002 查岚
2020年12月
奥尔特加·加塞特在《大学的使命》中观点鲜明地阐述了对于大学改革的思考，且言辞颇为激烈。虽个别观点并不足取，但其“奋力疾呼”的责任感令人印象深刻，对大学使命的阐述也被奉为经典。
大学的使命是大学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与职责担当，承载着大学的价值选择、价值判断和价值诉求。加塞特认为，大学应该包括“文化的传授”、“专业教学”、“科学研究和新科学家的培养”三大职能。大学要实现这些使命，就必须明确“文化与科学”“专业与科学”“大学与科学”之间的关系。他尤其强调科学研究这一职能，认为“大学不同于科学，但又离不开科学。大学在成为大学之前必须是科学性的，一个充满激情、努力运用科学的环境是大学存在的先决条件。科学代表一所大学的尊严和地位，是高等教育赖以生长和吸取营养的土壤，围绕大学的中心部分安营扎寨。” 他还认为，大学作为一种机构，应该提供个性化的教育，目的是让几乎所有的人都接受高等教育；大学首先应该把普通人培养成有“文化修养”的人，“使他们处于时代标准所要求的高度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就是要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或理智。” 
今天我们强调立德树人是中国大学的根本任务，是大学的“底色”。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必须立足立德树人的核心使命，让评价真正回归教育的本质、回归大学的初心、回归评价的常识。科技标注未来，创新关乎国运。科学研究、社会服务既是大学义不容辞的担当，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最为“浓墨重彩”的存在，的确“代表着一所大学的尊严和地位”。
加塞特认为，“把大学当作一种精神比当作一种有机体更为合适，因为大学首先是作为一种精神象征而存在。”这一观点很有意义。今天我们也在不断强调大学精神。本质上，我认为大学精神是大学师生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家园，是大学办学宗旨和办学特色的最直接体现，是凝聚全校师生最深沉的精神力量，是联结海内外校友最紧密的精神纽带。大学精神体现了不同高校的历史传统、文化特色、发展内涵及价值追求，体现了大学源远流长的文化底蕴和独特鲜明的精神气质。大学精神与大学文化教育有着润物无声、深远持久的育人效果。
对于改革，加塞特也谈到了改革的实质性问题，他认为：“如果改革也只是局限于纠正我们大学中那些懒散草率的弊病，那么改革同样也会不可避免的变得非常草率。大学改革的实质应该是为了能够系统完整的体现其目标，而不仅仅是对大学目标做一些基本的调整和装饰，除非大学自身已经开始明确无误地、坚决果断地、名副其实地重新认识其使命。”这也说明，大学改革必须注重改革的系统性、整体性、协同性，唯有如此，才能真正做到以改革激活力、增动力。
